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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公告编号：临2010-025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2010 年 9

月 1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文件审查后

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00917 号文（以下简

称“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将公司前身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

龙股份”）2008 年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视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行为，要求公司董

事会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公告。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要求和相关精神，编制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现本

公司对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黑龙股份因2003、2004、2005三年连续亏损，自2006年5月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暂停上市。为符合上市公司要求，黑龙股份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以解决巨额

历史负债，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1、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城建投”）与黑龙股

份先后签署了《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

述协议约定: 将黑龙股份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转让给鹤城建投, 黑龙股份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

债)的清单以黑龙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07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为准。 

    为保证《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切实履行,鹤城建投与黑龙股份同时签署了

《担保合同》, 约定鹤城建投以其截止2006年12月31日经审计确认的资产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由于审批的时间较长, 为确定转让价格, 黑龙股份与鹤城建投于2008年9 

月27日共同出具了《资产及负债转让价格确认函》, 确认上述《资产及债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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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所包含的资产及负债的转让价格以

黑龙股份2007 年12月31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的上述资产及

负债的账面价值为转移价格, 在此日期以后发生的任何资产减值、债务的增加等

均由鹤城建投承担, 上述资产及负债的转让价格不再进行调整。 

    黑龙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0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了上述协议。齐齐哈尔市政府于

2008年10月30日出具了《关于支持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函》, 明确同

意上述协议,同时同意安排鹤城建投承接黑龙股份的债务, 确保不因债务问题对

黑龙股份重组构成障碍。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08年12月11日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同意。 

鹤城建投确认已于2008年内全部收到黑龙股份移交的上述协议涉及的资产

及负债, 其中：资产总额1,496,834,167.40 元, 负债总额1,488,640,122.08 元, 

交易价格为8,194,045.32，鹤城建投已出具了确认函和交接清单，确认已收到上

述债务并承担还款责任。北京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执行商定程序报

告》，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关于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接收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中的相关协议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已在2008年内全部移交完毕，鹤城

建投已依约安排相关方面进行了债务清偿。 

上述事项已按相关规定披露和公告。 

2、2007年5月黑龙股份的控股股东黑龙集团与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黑龙股份的22972.5万股转让给国中（天津）

水务有限公司。收购人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4.2亿元收购黑龙

集团所持有的黑龙股份22972.5万股（占黑龙股份总股本的70.2%）。 

依据黑龙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通过债务豁免

方式向黑龙股份注入了1.75 亿元水务资产（汉中市兴元自来水有限公司、西安

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及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使黑龙股

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为恢复上市奠定了重要基础。2007年12月28日，上述3个

水务资产完成了过户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3个水务资产已纳入黑龙股份

2007年度合并报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7]1579号文《关于黑龙江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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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黑龙集团公司将所持股份公

司22972.5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8]1149 号文《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黑龙江黑龙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原则同意黑龙集团公司将所持黑龙股份

22972.5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黑龙集团公司于2008年12月25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2972.5万股国有法人股

转让给了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上述事项已按相关规定披露和公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情况 

（1）重组中资产及负债的交接 

    根据鹤城建投2009年2月25日出具的《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

于接收到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的确认函》及《黑龙江鹤城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黑龙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鹤城建

投及黑龙股份在上述法律文件签署后, 办理了上述协议涉及的资产及负债的交

接, 鹤城建投确认已在2008年内全部收到黑龙股份移交的上述协议涉及的资产

及负债, 其中资产总额1,496,834,167.40 元, 负债总额1,488,640,122.08 元, 

交易价格为8,194,045.32,接收以后, 鹤城建投已委托相关方偿付, 交易清单及

偿付情况如下: 

    (一) 资产部分: 

    1. 流动资产: 共计76,856,386.50 元, 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

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项目, 鹤城建投确认已全部收到并认可上述转让价格。 

    2. 长期股权投资: 共计50,000,000 元, 是对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鹤城建投确认已收到并认可上述转让价格, 并通知黑龙江

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事项。 

    3. 固定资产: 共计623,824,266.60 元, 主要是8号纸机, 鹤城建投确认已

收到并认可上述转让价格。鹤城建投已安排黑龙股份将其转交给中国工商银行齐

齐哈尔安顺路支行, 以履行以资抵债的协议, 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安顺路支

行已收到8号纸机并开具了收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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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建工程: 共计6,331,130.30 元, 鹤城建投确认已全部收到并认可上

述转让价格。 

    5. 无形资产: 共计739,822,384.00元,黑龙江黑龙集团公司与鹤城建投出

具了《土地处置承诺函》，对于黑龙集团以资抵债置入黑龙股份的3774601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仍然按照当初进入黑龙股份时200元/每平

方米做价置换出黑龙股份。经核实，上述土地的置入价总计为754,920,800.00

元，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土地2007年 12月 31日账面价值为

739,822,384.00元，两者之间相差15,098,416.00元(系土地累计摊销),鹤城建投

承诺以现金方式补足土地摊销15,098,416.00元。 

    2009 年1月14日，鹤城建投安排黑龙集团将上述土地补偿款15,098,416.00

元通过中信银行华谊支行以银行汇票转账支付给黑龙股份，黑龙股份已确认收到

该笔款项。上述377460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转移到鹤城建投名下，土地证为国

用（2009）第100010号。 

    (二) 负债部分 

    1. 短期借款: 共计12,250,000.00元,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承担, 对已核

实的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140万元债务已委托相关方偿还, 相关方已

全额偿还了该笔债务。 

    2. 应付账款:共计52,528,337.27 元,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承担。 

    3. 预收账款: 共计9,626,875.73 元, 约126户,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承

担。 

    4. 应付职工薪酬: 共计1,913,129.83 元,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承担。 

    5. 应交税费: 共计58,815,289.05 元,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承担, 由于

税费不能转移, 鹤城建投已委托黑龙改制推进组代为偿还, 黑龙改制推进组已

在齐齐哈尔市商业银行中环支行足额缴纳了上述税款。 

    6. 应付利息: 共计206,368,165.65 元,主要是积欠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

安顺路支行的贷款利息,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安排相关方以资抵债偿还,中国

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安顺路支行已收到了抵债资产并出具了收款凭证, 应付利息

已偿还。 

    7. 其他应付款: 共计651,328,324.55元,其中欠鹤城建投、齐齐哈尔金鹤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黑龙集团共计615,991,071.10元,委托相关方已偿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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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80,447.80 元,欠齐齐哈尔造纸有限公司的3,941,578.61元由于其已破产清

算无需偿还。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共计495,810,000.00元,是积欠中国工商银

行齐齐哈尔安顺路支行的贷款本金, 鹤城建投已全部接收并安排相关方以资抵

债偿还,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安顺路支行已收到了抵债资产并出具了收款凭证

,贷款已偿还。 

(三) 在收到黑龙股份上述协议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后, 鹤城建投已委托相关

方支付重大资产的交易价格8,194,045.32元, 相关方已转账支付。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2日出具了《对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

公司截至200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处置情况执行商定程序报告》（中准咨字

[2009]第2001号），报告结论如下： 

    1、资产负债处置明细表列示金额与会计明细账进行核对，未发现差异。 

2、相关资产负债处置有协议，以现金清偿方式处置负债有相关付款凭证。 

上述事项已按相关规定披露和公告。 

（2）收购人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通过债务豁免方式向黑龙股份注入了 1.75 

亿元水务资产，具体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2007 年 12 月 28 日，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通过债务豁免方式向黑龙

股份注入了 1.75 亿元的 3个水务资产（3个水务资产价值共计 176,149,500.00

元，债务豁免后剩余的 1,149,500.00 元作为黑龙股份对国中（天津）水务有限

公司的负债），其中：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为 77,364,500.00 元，西安市

航空科技产业员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为 70,000,000.00 元，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为 28,785,000.00 元, 具体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1）汉中市兴元自来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 万元；注册号为：

612300100001555。该公司的股东结构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变更为黑龙江黑龙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 100%。 

（2）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0 万元；注册号

为：610100400001573。该公司的股东结构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变更为西安阎良

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中心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占出资比例 1%；黑龙江

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960 万元，占出资比例 99%。 

（3）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90 万元；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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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00100020987。该公司的股东结构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变更为广东省惠州市

雄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4.5 万元，占出资比例 5%；黑龙江黑龙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985.5 万元，占出资比例 95%。 

2．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2007 年末，本公司获得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原名称:汉中市兴元自

来水)有限公司 100%股权、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 99%股权及青海

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5%股权，开始经营供排水及污水处理业务。目前，

本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供排水及污水处理业务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2007 年 12 月 28 日，三个水务资产自注入之日起至 2007 年期末无净利润，

2008 年度本公司净利润为 3839.70 万元,其中三个水务资产利润之和为 2329.86

万元,占本公司利润的 60.68%,(其中: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净利润为

823.34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 21.44%, 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净

利润为1134.59万元, 占本公司净利润29.55%,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净利润为 371.93 万元, 占本公司净利润 9.69%)；2009 年度本公司净利润

1969.21 万元, 其中三个水务资产利润之和为 2558.58 万元,占本公司利润的

129.93%( 其中: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净利润为 1206.70 万元,占本公司净

利润 61.28%, 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净利润为 1254.22 万元, 占

本公司净利润63.69%,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净利润为97.66万元, 占

本公司净利润 4.96%),由此可见,2009 年三个水务资产在实质上对公司总体经营

业绩提升贡献较大。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效益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199,441,961.32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1、黑龙股份原有资产和负债的剥离 8,194,045.32 —— —— —— 

2、注入的三个水

务资产 

汉中市兴元自来水有限公司 77,364,500.00 0  8,233,362.23 12,067,008.46 

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 70,000,000.00 0 11,345,898.87 12,542,1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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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8,785,000.00 0 3,719,289.26   976,585.85 

3、土地处置情况 15,098,416.00 —— —— —— 

备注： 

①黑龙股份原有资产和负债的剥离部分：资产总额 1,496,834,167.40 元, 负债总额

1,488,640,122.08 元, 交易价格为 8,194,045.32 元。 

②土地处置情况：原始置入价格 754,920,800.00 元、置出价格 739,822,384.00 元、差价补

偿 15,098,416.00 元，鹤城建投以现金方式补足差价 15,098,416.00 元。 

③原有资产和负债以及土地处置没有三年效益情况，故表格中为空缺。 

④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 500 号]的要求和相关精神，黑龙股份 2008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视同为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将黑龙股份原有资产和负债的剥离的交易价格、三个注入水务资产的价值以及鹤城

建投以现金方式补足的土地差价之和计为募集资金总额。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的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 

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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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Zonzu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 Ltd.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准专字[2010] 2082 号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中水务公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国中水务公司董事

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

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

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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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

基础。  

我们认为，国中水务公司董事会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

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国中水务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鉴证报告仅供国中水务公司 2010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蔡伟  

  

 中国注册会计师：支力  

  

中国·北京    二Ｏ一Ｏ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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